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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取消院级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审计”
试点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科研单元、各部门：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取消院级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审计”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已通过合肥研究院院务会审议，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合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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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取消院级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审计”
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取消院级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审计”试点单位的批复（科发条财函字〔2022〕116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合肥研究院”）被批准为首批试点单位。为充分发挥试点先行、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细化实化试点工作方案，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强化法人责任，充分发挥财务监督与内部审计的作用，提升主动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能力，动态监管经费使用，制定完善单位内部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建立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对试点政策的宣贯培训，充分发挥科研财务助理作用，确保经费真实、合法、合规使用。
第三条 试点范围：本次试点涉及院级重点部署项目、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国防科技创新项目、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第四条 试点周期：自中科院条财局批复试点之日起（2022年8月16日）至2024年8月31日结束。
第2章 具体要求
第五条 财务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明确对应的项目经费主管会计师，全过程管理和监督试点项目经费的收支情况。
第六条 科研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定期整理合肥研究院已立项的试点项目清单并反馈给项目经费主管会计师，主管会计师应及时对项目负责人做好政策宣传并反馈项目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第七条 财务部门制定试点项目负面清单（参照合肥研究院“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负面清单执行），各试点项目需严格遵守，不得发生负面清单行为。
第八条 项目结题时，项目经费主管会计师配合科研财务助理整理项目经费收支明细账，编制项目结题财务决算报告初稿并交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核。
第九条 财务部门负责人依据相关经费管理办法、内控制度、项目预算书、项目收支明细等对项目经费决算报告进行审核确认。
第十条 财务部门网页开设公告栏，对试点项目决算报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SM项目除外），公示无异议后，提交项目组，作为项目财务验收材料。
第十一条 试点项目结题通过综合绩效评价后，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应将综合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内部公开（SM项目除外）。
第十二条 由试点单位牵头、多个单位参与的院级科研项目由试点单位决定参与单位是否开展结题财务审计（审查），参与单位应按照试点单位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非试点单位牵头，试点单位参与的院级科研项目，试点单位承担的课题原则上可不进行结题财务审计（审查）。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监督与审计部门每年抽取一定比例（不少于2项）已结题试点项目的财务决算报告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要求当事人及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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